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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581� � � � � � � �证券简称：安杰思 公告编号：2025-067

杭州安杰思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临平区兴中路389号三楼302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4

普通股股东人数 7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1,795,02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1,795,02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3.864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3.8644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81,122,079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

20,475股，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承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杭州安杰思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董事会秘书张勤华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陈君灿、韩春琦、盛跃渊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1,734,269 99.8827 59,052 0.1140 1,700 0.0033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三分之二

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冯琳、杨洋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安杰思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证券代码：688581� � � � � � � � �证券简称：安杰思 公告编号：2025-068

杭州安杰思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杭州安杰思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杰思” 或“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杭安医学

科技（杭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安医学” ）获得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现

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医疗器械注册证具体情况

序

号

产品名称 证书编号 注册证有效期 注册分类 适用范围

1

电子内窥镜图

像处理器

浙 械 注 准

20252062013

2025年 12月 23 日 至

2030年12月22日

第二类医疗器械

（Ⅱ类）

产品用于处理来自本公司的电子

内窥镜的信号，将其转换为能在监

视器上显示的信号。可为内窥镜提

供照明用光源。也可通过内窥镜问

体腔内进行送气送水。

2

上消化道电子

内窥镜

浙 械 注 准

20252062011

2025年 12月 23 日 至

2030年12月22日

第二类医疗器械

（Ⅱ类）

产品与本公司生产的电子内窥镜

图 像 处 理 器 ( 型 号 :iEV-X5、

iEV-X5S)配合使用，通过视频显

示器提供影像供上消化道 (食道、

胃，不包括十二指肠)观察、诊断和

治疗用，

3

下消化道电子

内窥镜

浙 械 注 准

20252062012

2025年 12月 23 日 至

2030年12月22日

第二类医疗器械

（Ⅱ类）

产品与本公司生产的电子内窥镜

图 像 处 理 器 ( 型 号 :iEV-X5,

iEV-X5S)配合使用，通过视频显

示器提供影像供下消化道(不含小

肠)观察、诊断和治疗用。

二、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我国窥镜设备及内镜下诊疗耗材市场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在国家政策大力扶持与国产厂商持

续加大研发投入的双重驱动下，国内自主研发的核心产品在整体性能参数上已逐步对标外资品牌，部分

关键技术实现行业领先，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国产替代进程明显提速。

上述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取得主要包括内镜主机（含图像处理器和光源）、内镜镜体（含上消化道电

子内窥镜和下消化道电子内窥镜）及内镜周边设备，用于早癌诊断和治疗。其中，借助高性能硬平台电子

光学系统，可在医生经验的基础上提高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以保障诊断的正确率，在图像、操控性、

智能化等方面的创新与升级，为内镜诊疗打造了高画质与高效率的平台。

上述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取得，进一步丰富了公司在内镜领域诊疗领域的产品线，不断满足多元化的

临床需求，有助于提高公司的市场综合竞争力，对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风险提示

上述注册证的取得代表公司的相关产品获得了国内市场的准入资格， 产品上市后的实际销售情况

取决于未来市场的推广效果，公司目前尚无法预测上述产品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安杰思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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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留仙大道3370号南山智园崇文园区2号楼3楼西丽湖

人才服务中心T2会务空间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03

普通股股东人数 50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87,884,84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87,884,84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0.293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0.2930

注： 截止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466,708,301股， 其中， 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数为

411,239股，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故公司本次股东会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66,297,062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孙成思先生现场主持会议，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

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黄炎烽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以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1,305,160 99.7323 260,332 0.2563 11,553 0.0114

2、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申请综合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6,059,155 99.0282 1,814,537 0.9657 11,153 0.0061

3、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开展金融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7,619,950 99.8590 252,142 0.1342 12,753 0.0068

4、议案名称：《关于未来三年（2026年-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7,757,774 99.9323 113,518 0.0604 13,553 0.0073

5、议案名称：《关于制订〈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7,587,933 99.8419 280,239 0.1491 16,673 0.009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2026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69,065,764 99.6078 260,332 0.3754 11,553 0.0168

2

《关于2026年度申

请综合授信及担保

额度预计的议案》

67,511,959 97.3669 1,814,537 2.6169 11,153 0.0162

3

《关于2026年开展

金融衍生品套期保

值业务的议案》

69,072,754 99.6179 252,142 0.3636 12,753 0.0185

4

《关于未来三年

（2026年-2028

年）股东分红回报

规划的议案》

69,210,578 99.8167 113,518 0.1637 13,553 0.019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审议议案2、4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数量的

2/3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数量的

1/2以上通过。

2、本次审议议案1-4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孙成思、孙亮已回避表决该议案。

4、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冯贤杰、高世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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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两江新区工业园科研楼一楼会议厅（重庆市两江新

区黄山大道61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8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11,230,10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648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现场会议由董事长李赐犁先生主持，会议对提交议案进

行了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5人，董事王小虎先生、曾艳丽女士、姜喜臣先生、王雪先生（独立董事）、朱振梅女士（独立董事）因事未

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张博先生、何欢女士因事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0,224,563 96.4638 10,423,315 3.3490 582,230 0.1872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0,227,363 96.4647 10,408,515 3.3443 594,230 0.191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0,227,363 96.4647 10,408,515 3.3443 594,230 0.1910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0,227,363 96.4647 10,408,515 3.3443 594,230 0.1910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基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0,015,333 96.3966 10,620,545 3.4124 594,230 0.1910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0,217,363 96.4615 10,418,515 3.3475 594,230 0.1910

7、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并修订相关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0,211,438 99.6726 366,100 0.1176 652,570 0.2098

8、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0,294,678 99.6994 353,200 0.1134 582,230 0.1872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9、《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9.01 何欢女士 304,289,688 97.7700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变更注册资

本、 经营范围及修

订公司章程 的议

案》

23,357,720 67.9729 10,423,315 30.3327 582,230 1.6944

2

《关于修订〈股东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23,360,520 67.9810 10,408,515 30.2896 594,230 1.7294

3

《关于修订〈董事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23,360,520 67.9810 10,408,515 30.2896 594,230 1.7294

7

《关于调整公司独

立董事津贴并修订

相关制度的议案》

33,344,595 97.0355 366,100 1.0653 652,570 1.8992

8

《关于变更公司年

度财务审计及内部

控制审计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33,427,835 97.2778 353,200 1.0278 582,230 1.6944

9

《关于选举公司董

事的议案》

- - - - - -

9.01 何欢女士 27,422,845 79.8027 0 0 0 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1-8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其中议案1、2、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4、5、6、7、8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9为累积投票议案，候选人得票数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比例

均过半数并当选。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吴焕焕、程思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

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576� � � � � � � �证券简称：祥源文旅 公告编号：临2025-069

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的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生产经营一切正常。公司间接控

股股东祥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祥源控股” ）关联某平台有关债务风险发

生后，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及时开展调查处置工作。 为稳妥有序处置相关

风险，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绍兴市帮扶祥源控股集团工作组于2025年12月12日正式进驻

祥源控股，依法依规对祥源控股资产及负债等情况进行排查，督促祥源控股依法履行债务

责任，确保祥源控股正常生产经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目前正在积极妥善解决上述

相关事项。

● 本次公司控股股东祥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源旅开” ）被轮候冻结

股份394,158,357股 （均为限售流通股）， 占其所持股份的100.00%， 占公司总股本的

37.38%。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祥源旅开及其一致行动人安徽祥

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祥源”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12,433,915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58.08%。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祥源旅开及其一致行动人安徽祥源累计被司

法冻结股份612,433,915股，占其合计所持股份数的100%，占公司总股本的58.08%；被轮

候冻结股份856,126,169股，占其合计所持股份数的139.79%，占公司总股本的81.18%；被

司法冻结质押207,360,000股,占其合计所持股份数的33.86%，占公司总股本的19.66%。

●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同时确认，公司与控股股东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

均保持独立。控股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本次控

股股东股份被冻结暂不会对公司的控制权、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等情况产生重大影响，但公

司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的比例较高，如

上述股份后续涉及司法处置，可能存在影响公司控制权稳定性的风险。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祥源旅开的通知，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具体

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本次冻结/轮

候冻结/质押

冻结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冻结/轮候

冻结/质押

冻结股份是

否为限售股

冻结/轮候冻结

/质押冻结起始

日

冻结/轮候冻结/

质押冻结到期日

冻结申请

人

冻结原

因

祥源旅

开

394,158,357 100.00% 37.38% 是 2025-12-19

36个月，自转为

正式冻结之日起

计算

上海金融

法院

轮候冻

结

二、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被冻结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

质押股累计被司法

冻结数量

合计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合计占公

司总股本

比例

祥源旅开 394,158,357 37.38% 394,158,357 0 100.00% 37.38%

安徽祥源 216,831,958 20.56% 216,831,958 207,360,000 100.00% 20.56%

俞发祥 1,443,600 0.14% 1,443,600 0 100.00% 0.14%

合计 612,433,915 58.08% 612,433,915 207,360,000 100.00% 58.08%

注：1、本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

入所造成。

2、累计被冻结数量未包含轮候冻结数量。 公司实际控制人俞发祥先生、控股股东祥源

旅开及其一致行动人安徽祥源累计被轮候冻结股份856,126,169股，占其合计所持股份数

的139.79%，占公司总股本的81.18%。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近日，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祥源控股关联某平台有关债务风险发生后，各级党委，政府及

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及时开展调查处置工作。为稳妥有序处置相关风险，维护投资者合法权

益，绍兴市帮扶祥源控股集团工作组于2025年12月12日正式进驻祥源控股，依法依规对祥

源控股资产及负债等情况进行排查，督促祥源控股依法履行债务责任，确保祥源控股正常

生产经营。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目前正在积极妥善解决上述相关事项。

相关股权被冻结后，公司立即向祥源旅开发函了解情况，经祥源旅开书面回函确认，本

次冻结主要涉及上海金融法院轮候冻结事项，该事项为祥源旅开与某金融机构所涉金融借

款担保合同纠纷的诉前保全程序所致。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同时确认，公司与控股股东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均保

持独立。控股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本次控股股

东股份被冻结暂不会对公司的控制权、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等情况产生重大影响，但公司实

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的比例较高，如上述

股份后续涉及司法处置，可能存在影响公司控制权稳定性的风险。

公司各项经营活动和业务均正常开展。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并按照法

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正

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4日

证券代码：002230� � � � � � � � � � � �证券简称：科大讯飞 公告编号：2025-054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1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

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民主讨论，就公司实施第

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同意公司实施员工持

股计划。

公司拟实施的员工持股计划遵循了依法合规、自愿参与、风险自担的基本原则，在实施员工持股计

划前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充分征求了公司员工意见。《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的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

存在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

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员工与全体股东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 充分调动

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保持公司核心员工队伍的稳定，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公司持续、健康、长

远发展。

特此公告。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230� � � � � � � �证券简称：科大讯飞 公告编号：2025-052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5年12月19日以书面和电

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2025年12月24日以现场与视频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应参会董事10人，实

际参会董事10人。 其中陈洪涛先生、赵旭东先生、赵锡军先生以通讯表决（视频会议）的方式出席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刘庆峰先生主持，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10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即将任期届满，公司董事会提名刘庆峰先生、陈洪涛先生、陈豫蓉女士、吴晓

如先生、江涛先生、聂小林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赵锡军先生、张本照先生、吴慈

生先生、张凌寒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会议对上述候选人逐一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均为

10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候选人的简历详见附件。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 将与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一并提交公

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股东会将采取累积投票方式等额选举。

以上董事候选人获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

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公司董事会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或公司职工的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独立董事赵旭东先生将在第六届董事会届满后，因连

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满六年而离任。 赵旭东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勤勉尽责、独立公正，为公司

规范运作，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司董事会对赵旭东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及董事会发展所作出

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张凌寒女士在公司发布召开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股东会通知公告时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已书面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全文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将分开表决。

（二）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2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票的安排，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体系，建立

长期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增强员工凝聚力和公司核心竞争力，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

实际情况拟订《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详见公司2025年12月25日刊登在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摘要》。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会议审议，并取得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

议案》

为规范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制定《第二期

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详细内容见公司2025年12月25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会议审议，并取得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四）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员

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为保证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 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具体

事宜，具体授权事项如下：

1、授权董事会实施本员工持股计划；

2、授权董事会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设立、变更和终止，包括但不限于按照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约定

取消本计划持有人的资格、增加持有人、持有人份额变动、已身故持有人的继承事宜，持有人出资方式、

持有人个人出资上限变更事宜，提前终止本员工持股计划及本员工持股计划终止后的清算事宜；

3、授权董事会对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延长和提前终止作出决定；

4、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购买股票的过户、锁定和解锁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

5、授权董事会对《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作出解释；

6、授权董事会对本员工持股计划在存续期内参与公司配股等再融资事宜作出决定；

7、授权董事会变更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对象及确定标准；

8、授权董事会签署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合同及相关协议文件；

9、若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发生调整，授权董事会根据调整情况对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进行相应修改

和完善；

10、授权董事会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由股东会行使的

权利除外。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五）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

案》

详见公司2025年12月25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召开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5-053）。

（六）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刊登于2025年12月25日的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附：董事简历

刘庆峰先生，公司董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信号与信息处理专业博士，科大讯飞创始人，语音及语

言信息处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兼职教授、博导，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

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语音产业联盟理事长，中科院人工智能产学研创新联盟理事长。 现同时担任

讯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安徽言知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羚羊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北京红云融通技术有限公司董事、安徽元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2018年入选“改革开放40年

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 ，2020年获“全国劳动模范” 称号。 刘庆峰先生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规范运作指引》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陈洪涛先生，公司董事，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技术部总经理、信网项目

部总经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甘肃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党

组成员等职务。现同时担任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创新部总经理。陈洪涛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或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不存在《规范运作指引》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陈豫蓉女士，硕士，正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副总经理、工信部信息通信科学技术委

员会专家、中国移动技术咨询委员会委员。 长期从事信息化数字化的规划、建设和新技术研究工作，深耕

信息通信、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领域研究。 承担了国资委、工信部和中国移动集团相关的多个国家

战略科技重大专项等攻关任务，曾获得中国电子学会、通信学会、中国移动集团级等科技进步奖励。 陈豫

蓉女士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或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

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规范运作指引》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

形。

吴晓如先生，公司总裁、董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博士，高级工程师。 2010年获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曾多次主持、参加国家863重点项目和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 曾

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信息产业重大技术发明奖等奖项。 历任公司副总裁等职务，现同时担任

武汉讯飞兴智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讯飞华中（武汉）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吴晓如先生与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或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规范运作指引》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

形。

江涛先生，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软件工程硕士，新加坡管理大学商业

管理博士。历任公司通信增值事业部总监等职务。现同时担任北京中科大讯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天津讯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科大讯飞（北京）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北京讯飞启明科技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合肥飞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北京中外翻译咨询有限公司董事、北京讯飞极智科技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北京讯飞智影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北京讯飞京达来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江

涛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或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规范运作指引》第三章第二节规定

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聂小林先生，公司董事、副总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软件工程硕士，历任公司通信增值研发部总经

理、首席运营官、营销委员会主任等。 现同时担任北京励耘普教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北京中教海

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安徽信息工程学院理事长、讯飞聆智（江苏）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京

师讯飞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聂小林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国

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不存

在《规范运作指引》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张凌寒女士，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工智能法学、网络与平台

规制数据治理方向研究，多年来深度参与我国该领域监管工作咨询、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起草、双多边

交流工作 。 2023年被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命为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UN�

High-Level� Advisory� Body� on� AI）专家；2024年入选美国《时代周刊（TIMES）》“世界AI领域最

具影响力100人”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2024-2025年度咨询委员会委员；世界经济论坛

（World� Economic� Forum）全球未来理事会数据前沿分会成员；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中方法律组组长；

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理事、公安部网络安全法律咨询委员会委员、工信部信息通信科学技

术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央网信办网信创新人才、中国信息安全法律委员会专家委员、世界互联网大会人

工智能专业委员会特邀专家、 上海市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委员会专家委员、《人工智能法 （学者建议

稿）》起草专家组牵头专家。 张凌寒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且不存在以下情形：在公司5%以上股东、实

际控制人等单位工作；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规范运作指引》第三章第二节

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赵锡军先生，公司独立董事，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

得者。 现同时担任中国人民大学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联席院长，兼任全国金

融专业硕士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与秘书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与副秘书长、中国资本市场学会创新

发展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兼学术委员、中国金融学会理事、北京市国际金融学会 常

务副会长。 赵锡军先生主要从事宏观经济金融、国际金融和资本市场方面的研究，担任教授以来共发表

学术论文和文章100余篇，出版专著和教材20余部，主持及参与科研项目20余项。 赵锡军先生未持有本

公司股票且不存在以下情形：在公司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工作；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 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规范运作指引》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张本照先生，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学博士，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欧

洲大学商学院DBA（工商管理博士）指导教师、安徽省教学名师，国家科技奖励评审专家、全国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教育教学评估专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财务专家、安徽省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合肥仲裁委

员会仲裁员。 主持国家级、省部级及地方政府和企业委托科研项目五十余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公开

发表论文一百余篇，出版著作六部，获安徽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三项。 现同时担任合肥百货大楼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张本照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且不存在以下情形：在公司5%以上股东、实

际控制人等单位工作；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规范运作指引》第三章第二节

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吴慈生先生，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学博士。 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安徽省学

术与技术带头人。 系美国经济学会(AEA)会员，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会员，中国职业安全健

康协会(COSHA)高级会员。历任安徽省工业经济联合会常务理事，安徽省经信厅民营经济发展战略咨询

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咨询委员会委员等。 吴慈生先生主要从事组织行为与人力资

源管理、企业战略管理及创新管理方面的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及多项

省部级科研项目；主持大中型企业委托项目50余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论文130余篇，出版著

作12部。研究成果先后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省部级科技进步奖、社会科学奖与自然科学奖等。曾任安

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黄山永新股份有

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安徽耐科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等。 现同时担任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吴慈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且不存在以下情形：

在公司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工作；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规范运

作指引》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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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以下简称“会议” ）

2、会议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于2025年12月2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交

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开始时间：2026年1月9日（星期五）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1月9日的交易时

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1月9日9:15至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中的一种，同一

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31日

7、会议的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31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 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

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或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2）存在下列情形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应当回避：自身或关联方拟成为员工持股计划的资产管

理机构、认购计划份额、提供或垫付资金、提供股票、分享收益，以及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情形。 前述

相关股东不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4）公司聘请的律师等。

8、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开发区望江西路666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表一 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

3.00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有

关事项的议案》

√

累积投票提案 采用等额选举

4.00 非独立董事选举 应选人数（6）人

4.01 非独立董事刘庆峰 √

4.02 非独立董事陈洪涛 √

4.03 非独立董事陈豫蓉 √

4.04 非独立董事吴晓如 √

4.05 非独立董事江涛 √

4.06 非独立董事聂小林 √

5.00 独立董事选举 应选人数（4）人

5.01 独立董事赵锡军 √

5.02 独立董事张本照 √

5.03 独立董事吴慈生 √

5.04 独立董事张凌寒 √

上述议案的相关内容详见2025年12月25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5-052）以及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第二期员工持股

计划（草案）》《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摘要》《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特别提示：1、本次会议的议案1-议案3需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

半数通过；2、议案4-议案5为以累积投票方式分别选举董事，应选非独立董事6人、独立董事4人。 股东所

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

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会方可进行表决；3、对上述全部议案，公司将对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

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会议登记方法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

托书办理登记。

2、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

件（加盖公章）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

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办理登记。

3、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电子邮件、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以上证件办理登记时出示原件或复印件

均可，但出席会议签到时，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必须出示原件，并于会前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4、登记时间：2026年1月5日，上午9:00-11:30，下午1:30-5:30。

5、登记地点：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电子邮箱：ir@iflytek.com

信函登记地址：公司证券部，信函上请注明“股东会”字样；

通讯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开发区望江西路666号；

邮 编：230088；

传 真：0551-65331802。

（二）其他事项

1、会议咨询：公司证券部

联 系 人：江涛、常晓明

联系电话：0551-67892230

2、公司股东参加现场会议的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3、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

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230” ，投票简称为“讯飞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

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

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表二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票

… …

合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①选举非独立董事

（如表一提案4，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6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6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6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

选举票数。

②选举独立董事

（如表一提案5，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4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4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4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

举票数。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1月9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1月9日上午9:15， 结束时间为2026年1月9日下午3:

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

细则（2025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于2026年1月9日召开的科大讯飞股份有限

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并代表我公司/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本公司/本人对本次股东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

提案

1.00

《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

2.00 《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

3.00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

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

累积投票提

案

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4.00 非独立董事选举 应选人数（6）人

4.01 非独立董事刘庆峰 √

4.02 非独立董事陈洪涛 √

4.03 非独立董事陈豫蓉 √

4.04 非独立董事吴晓如 √

4.05 非独立董事江涛 √

4.06 非独立董事聂小林 √

5.00 独立董事选举 应选人数（4）人

5.01 独立董事赵锡军 √

5.02 独立董事张本照 √

5.03 独立董事吴慈生 √

5.04 独立董事张凌寒 √

我公司/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授权由受托人按自己的意见投票，其行使表决

权的后果均由我公司（本人）承担。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股份性质：

签发日期：

有效期限：

附注：

1、非累积投票议案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

请在“反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2、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当加盖单位印章。

3、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